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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故事情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通俗文化中都已有定式(stereotype)，已经形成了相对确

定和稳定的意义结构，比如“受难”故事往往能够成功地塑造在强权势力下无权力的弱者状

态，“维权”故事则往往强调了强权状态下弱者的抗争。这种已成定式的意义结构在很大程度

上能够关闭一个文本，使得读者的解读在这种基本的意义结构下进行，获得优势解读( 

preferred reading )。在这一点上，媒介成功地运用了传统、民间和通俗的文化资源进行话

语建构。同时，由于是讲故事，媒介的报导也倾向于遵循故事的基本特点， 遵循“媒介逻

辑”( Altheide & Snow, 1979 )，采用个人化、戏剧化、情感煽动式的报导，这一情感的所

求也能够有效地限定文本的意义。当读者陷入故事所煽动的情感之中，理性的分析往往就暂时

被“悬置”，因而很容易尾随文本作者的意图，接受文本作者所赋予的意义。从这两个角度

说，媒介报导的定式化“故事”和情感诉求都成功地封闭了文本的多元意义，使得原本可能多

元的意义文本容易被某一种特定的方式解读。因此，基于这两个前提，在下文中，我主要分析

沿用这两种叙事方式的媒介内容如何塑造了公众对于“消费者权益”这样一个概念和事件的集

体理解。 “受难”故事与非正义框架 

通过不断讲述受难故事，媒体有效地建构起了一个非正义框架，即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一切行径

都是非正义的。但是这一基本认知框架却是建立在情感动员的基础上，而不是抽象推理和理性

分析的基础上，因而是一种“热认知”( hot cognition )( Gamson, 1995 )。因为“受难”

这一基本叙事往往一方面强调苦难，能够激起读者对“受难者”的强烈同情，同时也通过对非

正义的“靶子”的塑造而将人们的道德愤怒感引向那些造成苦难的对象， 酝酿了一种双向的

集体情绪。那么，这一非正义框架是如何，通过哪些符号手段而建立起来的呢？ 

“苦难”和造成苦难的非正义行为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作为故事，媒介往往选择那些“受

难”和非正义行径的情节和细节进行详细描述，以再现受难的过程。从收集的材料来看，绝大

多数媒介受难故事都有相当的篇幅用于这一情节描述。这个情节有的通过受难者或他的亲人讲

述出来，有的则是记者自己用“目击者”的口吻来再现，甚至也可能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

片来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受难”故事中，“身体”往往成为强有力的意义载体。比

如，从前面列举的标题来看，18岁少女、花季少年、5岁女童等等的身体都成了“灾难”的承

担者。“身体”的灾难往往具有强烈的情感煽动力，它比之于一般的“受难”故事往往更能够

引起读者的愤怒和同情。 作为新闻报导，专业伦理的主要要求是客观和真实，但是在我所收

集的媒介材料中，却有相当一部分采用了文学修辞手法，比如新闻报导中不常见的直接抒情式

的语言有时会被使用，这类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语言有效地烘托和表达了文本所传达的苦难

感： 

这是一场闻者无不垂泪、无不惋惜的悲剧…… 

一朵人见人爱的鲜花殒落了，殒落在她不该殒落的地方、不该殒落的时间、不该殒落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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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医疗事故纠纷追踪长征：突破医疗鉴定”《南方周末》1998年09月18日第12 版) 

另外，“倒叙”、“白描”等文学手段也被运用，通过对情境的细致描写来烘托“苦难”。 

通过这类文学手法的运用，记者或编辑在此常常对被采访对象寄予同情，体现了媒介的介入型

角色，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客观报导者的角色。  

在另外一些新闻报导中，具有情感色彩的语汇得以避免，呈现给读者的是客观中立的新闻事

件。但是，这些新闻文本往往也很容易产生“苦难”和“非正义”的解读，因而我把它们称作

“客观的封闭式文本”，即是说，这些表面客观的报导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开放的、能够导致多

元解读的意义文本，而是一个隐含优势解读的相对封闭的意义文本。优势解读常常是通过以下

几种方式实现的：一是通过语汇的选择来传达特定的意义，用以描述事件的语汇往往能够影响

或限定(frame)这个事件的意义，因为在一个文化中，语言本身即已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含

义。当记者们采用这些已经达成共识的语汇来对事件进行“客观描述”的时候，就已经在不自

觉地赋予这些事件以特定的意义。比如以下这篇报导： 

人到中年的杨玉环去年喜得一子。今年４月，５个多月大的孩子因急性支气管炎住进洛阳市妇

幼保健站输液，几天后出院，再也没了往日活泼可爱的顽皮相——痴呆的面孔，软绵绵的身

体。院方鉴定为脑瘫，但“不属于医疗事故，而属于医疗意外”，所谓意外，即婴儿呛奶窒

息。杨玉环断断接受不了这一说法，她指出了几处疑点，包括输液时吊瓶内有空气进入婴儿体

内。由于没有工作，丈夫又半年没开工资，眼睁睁看着孩子脑瘫却无法就医…… 

(“孩子给治成脑瘫”(《南方周末》1998年07月17日第12版) 

在这篇报导中,作者避免了使用情绪化的修辞语言,但是一些看似中性化的词语的运用却仍然有

助于读者对这个非正义事件的理解,比如其中的“所谓”这个词，传达出了“医疗意外”鉴定

并不“合理”的意思，另外在描述杨玉环的行动所使用的动词“眼睁睁”、“四处奔走”等也

都让读者体会到文中的杨玉环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医疗鉴定”。 

另外，由于特定的报导常常是出现在一个已经形成一定“话语形态”的版面之中，文本之间的

互为文本间性很容易促使读者在已有的话语框架下进行解读，因此，许多貌似“客观”的对消

费事件的描述，往往很容易被解读为消费者的“受难”经历，情感的天平很容易就向消费者这

边倾斜。 

若从戏剧分析( dramaturgical analysis) ( Turner, 1974)的视角来看，媒介即可看作是公

共舞台，新闻记者和编辑则看作是剧作家和导演，新闻故事所叙述的人物则看作是舞台剧的主

角。采用表演的视角，可以让我们充分重视到情感的作用。在媒介这个公共舞台上，记者和编

辑联手导演了一出又一出“苦难戏”，记者和编辑为这出戏设定了主要的情感基调，从而促使

角色的扮演都在此情感基调下展开，当感知到和进入这种“苦难”的情感基调，媒介故事中的

各种人物可能进入演员的角色，与导演发生互动，从而使得情感的渲染作用表达得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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